
证券代码：603007         证券简称：ST 花王             公告编号：2024-051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 年度报告有关事项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24】0624 号《关于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报告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相关规定，现对《问询函》

提及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业务。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9 亿元，其中，工

程施工收入 0.71亿元，同比减少 44.16%，工程设计收入 0.82亿元，同比增加 31.28%。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0.82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51.63%；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2.28 亿

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57.68%。请公司：（1）按照 2023 年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补充

列示 2022 年相关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情况，并说明 2023 年度主营业务

分产品分类与 2022 年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发生实质变化；（2）

补充披露公司前五名客户和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交易内容、具体交易金额、占比情

况，并说明公司年度采购额显著高于营业成本的原因。 

公司回复： 

（1）按照 2023 年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补充列示 2022 年相关业务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毛利率情况，并说明 2023 年度主营业务分产品分类与 2022 年发生较大变化

的原因，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发生实质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明细表 

单位：元 

年度 2023 年 2022 年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工程施工 70,701,493.33 46,195,127.64 34.66 126,605,687.10 77,630,088.06 38.68 

工程设计 81,723,378.54 71,394,760.25 12.64 62,250,660.84 55,057,836.83 11.55 

苗木销售 30,000.00 18,325.42 38.92 - -  

管材销售 - -  - -  

咨询评估运

营收入 
4,201,062.79 996,979.44 76.27 5,828,880.89 4,314,612.01 25.98 

小计 156,655,934.66 118,605,192.75  194,685,228.83 137,002,536.90  

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主要为工程施工、工程设计、绿化苗木种植、环境评估以及科

教文旅业务。2022 年度公司产品分类中的“生态景观”、“市政建设”、“水利工程”、

“养护等其他”均为工程施工项下的明细分类。2023 年度，因报告期在建施工项目较

少，且工程施工的营业收入占公司主营收入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再按上年明细分类已

不再具备参考意义，因此，2023 年度公司将工程施工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合并列示。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未发生变化。 

（2）补充披露公司前五名客户和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交易内容、具体交易金

额、占比情况，并说明公司年度采购额显著高于营业成本的原因。 

①报告期前五名客户名称、交易内容、具体交易金额、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占比情况 

1 遂平县水利局 遂平奎旺河项目 4,848.68 30.44% 

2 叶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叶县叶公大道项目 1,843.04 11.57% 

3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鱼跃项目 532.56 3.34% 

4 宜宾三江源海置地有限公司 
临港经开区产业配套组团高铁

片区住宅项目 
519.93 3.26% 

5 宜宾市南溪区千福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南溪区医疗产业园项目 479.22 3.01% 

合计 8,223.42 51.63% 



①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名称、交易内容、具体交易金额、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占比情况 

1 河南省明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1,928.84 12.89% 

2 镇江红星欣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款 1,719.66 11.49% 

3 江苏镇江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1,528.13 10.21% 

4 镇江市华建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工程款 495.24 3.31% 

5 四川锦烁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款 484.63 3.24% 

合计 6,156.50 41.15% 

公司年度采购额显著高于营业成本，主要原因为①公司财务人员对年度采购金额

统计有误，更正后的年度采购金额为 14,960.75 万元，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为

6,156.50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41.15%；①报告期主营业务成本为 11,860.52 万元，

比公司更正后的年度采购额少 3,100.23 万元，主要原因为部分采购用于子公司农科智

能创新基地建设投入所致。 

二、关于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5.44 亿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8466.19 万元；合同资产账面余额 3.80 亿元，本期计

提减值准备 7113.65 万元，同比减少 30.57%，主要系部分项目报告期内达到结算条

款转入应收账款。关注到，公司对聊城市民安置业有限公司合同资产余额 1.02亿元，

计提坏账准备 964.14 万元；对遂平县水利局合同资产余额 8431.21 万元，未计提坏账

准备。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达到结算条款转入应收账款的项目名称、金

额、坏账计提比例、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2）列示公司对聊城市民安置业有限公

司和遂平县水利局合同资产具体内容、形成时间、预计结算时间，评估相关资产是否

存在结算风险，本年度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减值准备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达到结算条款转入应收账款的项目名称、金额、坏账计

提比例、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5.4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07 亿元；合同

资产账面余额 3.8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33 亿元，主要系部分项目的合同资产达到

结算时点后转入应收账款所致。 

报告期内达到结算条款转入应收账款的前十大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 
报告期内转

入金额 

报告期末应

收账款余额 

坏账计

提比例 

截止目前累计

回款 

1 
铜川市耀州区神德寺公

园建设项目 

铜川市耀州区诚基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 
3,040.07 3,040.07 38% 4,560.00 

2 

321 国道 346 国道镇江

戴家门至高资段改扩建

工程 G312G346 隧道工

程 

江苏镇江路桥工程有

限公司 
2,747.82 2,747.82 5.00% 1,100.00 

3 

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

新基地项目施工总承包

工程（景观类）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 
2,253.62 8,730.23 50% 31,835.01 

4 
临港经开区产业配套组

团高铁片区住宅项目 

宜宾三江源海置地有

限公司 
1,080.66 367.41 5.00% 183.71 

5 
邳州九凤园二期园林绿

化工程 
邳州市园林局 1,050.09 558.09 45% 492.00 

6 
铜川市耀州区神德寺公

园文正书院建设项目 

铜川市耀州区诚基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 
958.89 958.89 38% 1,575.00 

7 

平舆县蛟停湖滞洪区建

设项目 2018 年度工程

（第四标段） 

平舆县蛟停湖滞洪区

建设和重点平原洼地

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局 

803.36 803.36 10.09% 920.00 

8 

阜溧高速公路建湖至兴

化段 JHX—21 标绿化工

程专业分包合同 

江苏镇江路桥工程有

限公司 
617.42 617.42 5.00% 600.00 

9 

郑州市环城生态水系循

环（泵站）工程施工三

标 

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600.26 600.26 5.00% 3,289.49 

10 

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

范区宣汉片区教育产业

园建设项目（二期） 

宣汉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596.68 298.34 5.00% 100.00 

小计 13,748.87 18,721.90 - 44,655.20 

（2）列示公司对聊城市民安置业有限公司和遂平县水利局合同资产具体内容、

形成时间、预计结算时间，评估相关资产是否存在结算风险，本年度减值准备计提是

否充分。 

公司对合同资产信用减值损失的具体政策如下： 

①对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租赁应收款及与收入相关的应收票据，未包含重大

融资成分或不考虑未超过一年的合同中的融资成分的，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



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①对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

赁》规范的租赁应收款，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

失准备。 

①在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按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

的差额的现值计量合同资产的信用损失。当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单项合同资产预期信

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合同资产划分为若干组合，参考历史信

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并考虑前瞻性信息，在组合基础上估计预期信用损失。 

聊城和遂平项目合同资产具体内容、形成时间、预计结算时间、计提减值比例、

计提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1、聊城项目：合同约定：建设期大于一年的市政道路，自实际竣工验收合格之

日算起至第 12 个月止起开始进入工程款支付期。具体如下：第一次工程款支付：每

条市政道路从实际竣工验收合格之日算起至第 12 个月止起 60 天以内，甲方支付乙方

第一笔工程款，即已完成合格工程量价款的 40%；第二次工程款支付：甲乙双方约定

的第一次支付期的第二年同期，甲方支付乙方竣工结算价款（经政府相关部门审计完

成，以出具竣工结算报告后为准）的 30%；第三次工程款支付：甲乙双方约定的第一

次支付期的第三年同期，甲方支付乙方竣工结算价款的 30%，余款全部结清。聊城南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资产具体内容 期末余额 形成时间 
预计结算时

间 

计提比

例 

计提减

值准备 

聊城市民

安置业有

限公司 

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南片

区（南区）海绵城市市

政道路建设工程项目 

建设期 BT 业务形成

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8,913.22  2020-2022 年 

2024 年 12

月 
10.00% 891.32 

聊城市东昌府区北部片

区海绵城市市政道路建

设工程项目 

建设期 BT 业务形成

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1,314.89  2020-2022 年 2024 年 6 月 0.00 0.00 

遂平县水

利局 

遂平县奎旺河水环境综

合治理暨生态湿地项目 

建设期 BT 业务形成

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8,331.21  2021-2024 年 

2025 年 12

月 
0.00 0.00 



区项目已经竣工验收超一年，2023 年度应支付第一期 40%的款项，公司将其转入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核算，剩余 8,913.22 万元在合同资产核算；因业主未及时支付

第一期款项，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管理层判断该项目的款项可回收性具有特殊

风险，故在 2023 年资产负债表日对该项目的款项可回收性进行单项测试，公司在单

项测试时主要考虑了该款项的风险敞口、客户的财务状况、资信情况、历史还款记录

等因素，经综合考虑确定计提比例 10%为该项目的减值损失率；聊城北区项目尚未到

合同约定的收款时点，未出现违约现象，因此对该项目建设期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不

计提减值准备。 

2、遂平项目：2023 年度还未到合同约定的收款时点，未出现违约现象，且公开

信息显示该客户信用良好，公司对建设期 BT 业务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无需计提

减值准备。 

查询同类可比上市公司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情况如下： 

从可比公司看，花王股份的合同资产信用政策较其他公司更高，在行业中处于偏

谨慎水平。 

公司按以上政策对合同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相关减值计提充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规定。综上，公司合同资产减值准备是谨慎合理的。 

基于项目后续推进情况，或有进一步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风险，公司将根据

项目进展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会计师核查程序： 

①了解、评估并测试管理层对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发生预期信用损失风险评估过

程以及相关的内部控制； 

①复核管理层对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相关考虑及客观证据，关注

管理层是否充分识别已发生减值的项目；  

花王股份 平均比例 元成股份 东方园林 节能铁汉 天域生态 金埔园林 东珠生态 大千生态 

19.32% 5.17% 5.96% 9.83% 5.54% 3.75% 1.61% 8.44% 1.06% 



①选取样本，复核管理层对预计未来可获得的现金流量做出估计的依据及合理性；

结合行业计提比例对公司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的准确性进行复核； 

①对于以单项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复核管理层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的依据，包括单笔金融资产的风险敞口、客户的财务状况、资信情况、历史还款记

录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 

公司在进行合同资产减值测试时，首先对合同客户的信用风险进行识别，对成为

失信被执行人、涉诉等具有特殊风险的客户进行单独减值测试，对其余无特别风险的

合同客户按组合进行减值测试，对于特殊风险客户，公司在确定相关的减值比例时，

考虑了该笔款项的风险敞口、客户的财务状况、资信情况、历史还款记录等客观因素，

在进行相应的会计估计时无明显的估计偏向。同时与同类可比上市公司计提比例比较，

公司合同资产减值计提偏向于谨慎，综上项目组认为公司就相应的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的计提是谨慎的、客观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核查结论：会计师认为公司聊城市民安置业有限公司和遂平县水利局的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关于其他非流动资产。年报显示，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中 PPP 项目投资 4.19

亿元，本期计提提减值准备 1680.66万元。其中，公司子公司韶山市花王美丽乡村建

设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山公司）运营其中一个 PPP 项目。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对韶山公司其他应收款 3935 万元，担保合计 1.02 亿元。前期，公司公告披露，

法院判决解除韶山 PPP 项目合同，公司与韶山市政府就审计、结算、投资额及收益

的返还等进行协商。请公司：（1）补充披露上述诉讼进展情况，公司后续对该项目

的，相关资产是否存在结算风险；（2）结合韶山公司财务状况评估相关 PPP 项目解

除后公司对韶山公司其他应收款收回可能性、就担保债务是否会实际承担担保责任；

（3）结合前述情况，说明非流动资产中 PPP 项目投资减值准备是否充分。请年审

会计师就上述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上述诉讼进展情况，公司后续对该项目的相关资产是否存在结算



风险； 

2024 年 2 月 29 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解除公司与韶山市农

业局、韶山市城乡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韶山美丽乡村建设 PPP 项目合同》

及补充协议；并责令韶山市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就合同解除后的审计、

结算、投资额及收益的返还等问题与公司和韶山市花王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投资有限公

司进行协商，并在协商不成时对两原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双方对法院判决均无异议，在收到判决书后双方积极推进项目结算工作，目前结

算工作已接近尾声。待项目结算完成后将尽快进行第一轮沟通，力争在法院规定的 6

个月期限内完成审计、结算、投资额及收益的返还等问题协商工作，目前相关工作正

在推进中，韶山项目相关资产不存在结算风险。 

（2）结合韶山公司财务状况评估相关 PPP 项目解除后公司对韶山公司其他应收

款收回可能性、就担保债务是否会实际承担担保责任； 

韶山公司报告期末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主要科目  金额  

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429,391.5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1,259,252.43  

资产总额  163,795,570.30  

负债 

应付账款  636,312.01  

合同负债  52,762,667.01  

应付职工薪酬  267,123.28  

应付利息  3,129,395.32  

其他应付款  40,931,614.49  

长期借款  64,977,944.8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4,76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3,052,052.15  

负债总额  207,274,480.75  

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总额  -43,478,910.15  

报告期末，韶山项目公司总资产 16,379.56 万元，主要为项目建设投入及相关前

期费用；总负债 20,727.45 万元，主要为长沙银行借款本息余额 10,444.75 万元以及公

司向其拆借的资金本息余额 3,935.14 万元，以及韶山市农业局预付的回购款 5,994.61



万元；股东权益-4,347.89 万元。 

韶山公司 2018 年-2023 年累计亏损 6,608.30 万元，主要为财务费用 3,177.24 万

元、管理费用 954.58 万元、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680.66 万元。 

原 PPP 合同约定：项目公司在约定时间内完成项目投融资、建设并经验收合格

后，对项目进行运营维护管理，运营维护管理范围以施工图设计为准，对不能覆盖项

目成本及合理收益的部分由政府给予项目公司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建设期只考核，

不付费；项目正式运营日开始后，韶山市农业局负有支付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的义务。 

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的计算公式为： 

 

原 PPP 合同又约定：建设期利息以韶山市相关部门审定为准，不包括在本项目建

设总投资中。项目资本金不计算建设期利息，融资资金在建设期计息不付息，利息资

本化。银行融资利率原则上不超过基准利率上浮 20%，根据双方确认的金融机构融资

利率据实核算，如遇国家利率调整，相应调整。 

双方就该项目后续的协商是在原合同的基础上进行，韶山公司报告期末的资产余

额中仅包含了项目建设费用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建设管理费除外），未包括建设管

理费、建设期利息和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根据公司初步测算，认为政府回购金额能

够覆盖韶山公司的所有负债，包括韶山公司向长沙银行以及公司的借款本息。不能收

回公司对韶山公司的其他应收款的可能性较小，担保债务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可能性

也较小。公司在韶山公司占股 90%，未来公司拟通过转让该股权给韶山政府等方式来

收回公司借款、解除担保责任。因双方尚未正式沟通，该方案是否能实施尚不能确定，



如后续沟通不成功，或有方案无法实施、公司借款无法收回、无法解除担保责任的风

险。公司将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加快上述借款的回收和担保的解除。 

（3）结合前述情况，说明非流动资产中 PPP 项目投资减值准备是否充分。 

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 PPP 项目相关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业主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韶山 PPP 项目 韶山市农业局 168,065,836.03 16,806,583.60 151,259,252.43 

单拐 PPP 项目 
清丰县冀鲁豫边区革

命根据地旧址纪念馆 
250,530,209.15  250,530,209.15 

小计 418,596,045.18 16,806,583.60 401,789,461.58 

韶山 PPP 项目因业主大幅缩减投资导致项目不具备运营条件，经湘潭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 PPP 合同，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就合同解除后的审

计、结算、投资额及收益的返还等问题进行协商。公司对涉诉未决项目形成的相关资

产进行单项计提减值准备。韶山项目位于湖南湘潭韶山市，韶山市农业局作为 PPP 项

目的投资方，在韶山公司项目贷款逾期的情况下与公司一同积极配合长沙银行的还本

付息事宜，于 2023 年度支付回购款 489.40 万元用于归还长沙银行的借款本息；且该

项目回款逾期在一年以内；公司通过综合评价该涉诉金融资产的风险敞口，该客户的

财务状况、资信情况、历史还款记录、账龄等综合考虑预期信用损失率为 10%。 

单拐 PPP 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因未完成融资导致项目无法推进，双方均不承担违

约责任，且因项目并未运营，该客户未实质性违约。双方一直在协商 PPP 项目回购事

项，在谈判沟通中，甲方并未提出要求折价收购的要求，且公开信息显示该客户信用

良好，各方面情况与上年相比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并且政府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出

具承诺函，承诺函主要内容为：政府原则同意提前终止 PPP 项目，后续将按照 PPP 项

目终止有关规定推进，双方进一步沟通项目产生的各种款项的支付及归还计划。因此，

公司判断该项目信用风险与 2022 年底相比未有增加，因此公司对该笔金融资产，继

续按 2022 年的政策不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PPP 项目”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比

例如下： 

花王股份 平均比例 元成股份 东方园林 节能铁汉 天域生态 金埔园林 

4.01% 1.47% 4.28% 1.85% 1.20%  -     -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PPP 项目”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处于中上等水平，与同行

业上市公司相比没有明显差异。 

综上，公司非流动资产中 PPP 项目投资减值测试及计提符合公司会计政策及会

计准则的规定，减值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基于上述 PPP 项目后续推进情况，或有对非流动资产中 PPP 项目投资进一步计

提减值准备的风险，公司将根据 PPP 项目进展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

相应会计处理。 

会计师核查程序： 

①了解、评估并测试管理层对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 PPP 项目投资发生预期信用

损失风险评估过程以及相关的内部控制； 

②复核管理层对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 PPP 项目投资进行减值测试的相关考虑及

客观证据，关注管理层是否充分识别已发生减值的项目；  

③选取样本，复核管理层对预计未来可获得的现金流量做出估计的依据及合理性；

结合行业计提比例对公司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的准确性进行复核； 

④对于以单项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其他非流动资产 PPP 项目投资，复核

管理层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的依据，包括单笔金融资产的风险敞口、客户的财务状况、

资信情况、历史还款记录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 

核查结论：2023 年公司由于韶山项目在结算、审计及回购方面进展不及预期故起

诉了项目甲方，表明该项目的款项回收具有特别的风险，公司对该项目的信用减值进

行了单项计提，公司通过评价该涉诉金融资产的风险敞口，该客户的财务状况、资信



情况、历史还款记录、账龄及与回购协商谈判进程等，综合考虑预期信用损失率为 10%

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单拐 PPP 项目各方面情况与上年相比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并且政府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函主要内容为：政府原则同意提前终止 PPP 项目，后续将

按照 PPP 项目终止有关规定推进，双方进一步沟通项目产生的各种款项的支付及归

还计划。该项目在结算、审计及回购方面进展正在有序进展中，基于此考虑公司认为

该项目的信用风险未发生明显变化，故按组合对该项目进行减值测试，是合理的，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综上会计师认为公司对非流动资产中 PPP 项目投资减值准备是充分的，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募集资金。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召开董事会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5,000 万元（含）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上述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到期，但公司未按规定及时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13,031.46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流未归还。

前期公司承诺将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还。请公司：（1）补充披露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用款时间、具体用途、收款方及相关流向，核查募集资金是否存在

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情形；（2）补充披露公司已采取的偿还募集资金措施及进

展情况；（3）说明公司预计归还募集资金的具体时间及相关安排措施。请保荐机构

发表意见，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用款时间、具体用途、收款方

及相关流向，核查募集资金是否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情形； 

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共计 14,889.06 万元，主要用于归还银行



借款、支付中维国际少数股东股权收购款、支付遂平奎旺河项目的工程保证金，不存

在募集资金流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具体流向明细 

单位：万元 

用款时间 具体用途 收款方 金额 

2020-9-16 归还银行借款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 2,000.00 

2020-11-4 支付中维国际少数股东股权收购款 王伟 1,140.00 

2020-12-21 归还银行借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丹阳市支行 10,000.00 

2020-10-22 支付遂平奎旺河项目工程保证金 遂平县开源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小计 / / 15,140.00 

注：公司自 2020 年 8 月 1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从募集资金专户向一般户/基本户累计转出 31,000.00 万

元，包含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使

用，其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为 14,889.06 万元。表格列示的 15,140.00 万元为一般户/基本户的对

外支出金额，包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4,889.06 万元及其他资金。 

具体流向如下： 

1、2020 年 9 月 11 日由农行募集户 10322001040234725 转付 7,000 万元至江苏银

行 70560188000185091 户，其中 2,000 万元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归还江苏银行银行借

款，5,000 万元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转付农行一般户（见序号 3 的说明）； 

2、2020 年 9 月 1 日由工行募集户 1104021029200212906 转付 2,000 万元至广发

银行，后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从广发银行转付 2,000 万元至农发银行，又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2020 年 10 月 15 日转付 1,000 万元、500 万元至工行基本户，并于

2020年11月4日由工行基本户支付王伟1,140万元用于收购中维国际少数股东股权； 

3、2020 年 9 月 11 日、2020 年 9 月 21 日分别由农行募集户 10322001040234725

转付 3,000 万元、2,000 万元至农行一般户，与上述 1 所述 5,000 万元合并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购买农业银行江苏分行结构存款 10,000 万元用以理财，2020 年 12 月 18 日

结构存款到期返本后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归还中国农业银行贷款 10,000 万元； 



4、2020 年 10 月 22 日由农行募集户 10322001040234725 转付 2,000 万元至农行

一般户，并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转付遂平县开源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支付遂平奎旺河

项目工程履约保证金。 

会计师核查程序： 

获取募集资金的支出流水，追查到具体使用明细。 

核查结论：会计师认为公司列示的募集资金具体的流向明细符合实际情况，不

存在募集资金流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共计 14,889.06 万元，主要用于归还银行

借款、支付中维国际少数股东股权收购款、支付遂平奎旺河项目的工程保证金，不

存在募集资金流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情形。 

（2）补充披露公司已采取的偿还募集资金措施及进展情况； 

公司目前已采取的偿还募集资金措施： 

①改善公司经营，加强订单的获取及执行。公司将不断整合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资

源，发挥平台优势，鼓励公司及其子公司积极拓展业务，与江苏镇江路桥工程有限

公司就业务合同进行持续洽谈以改善公司经营。 

②逐步压降费用支出。公司在保持现有组织架构完整、管理团队及核心人员稳 

定的基础上，根据业务情况果断采取措施精简部分人员以节省人力成本，并积极采

取措施实现内部费用支出的减少。 

③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针对流动性紧张的问题，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老项目的

结算及应收账款回收工作，公司目前已设立专人负责的项目回款小组，确定分时点分

阶段的回款任务，制订回款责任制，落实责任，加快在手项目回款，继续改善公司的

流动性。 

④积极推进预重整工作。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对公司启动



预重整程序，预重整程序尚在进行中，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司临时管理人加快推进预

重整及重整事项，解决公司目前面临的问题。 

除上述解决措施外，公司正在积极努力寻求其他解决方案以化解公司目前的流

动性危机，公司将尽全力及时归还本次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问询函回复披露之日，公司已归还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857.60 万元；尚有逾期未归还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

13,031.46 万元。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目前已采取的偿还募集资金措施包括：①改善公司经营；

②逐步压降费用支出；③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④积极推进预重整工作。 

截至问询函回复披露之日，公司已归还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857.60 万元；尚有逾期未归还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

13,031.46 万元。 

（3）说明公司预计归还募集资金的具体时间及相关安排措施。 

基于公司目前的客观情况，公司将积极与管理层协调，加快应收账款的回笼工

作；同时，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司临时管理人加快推进预重整及重整事项，待公司资金

压力有所缓解时归还暂时补流的募集资金。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将积极加快应收账款的回笼工作，同时将积极配合公司临

时管理人加快推进预重整及重整事项，待公司资金压力有所缓解时归还暂时补流的

募集资金。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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